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專案工作人員 留職停薪復職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編號
	
	單位名稱
	

	姓    名
	
	職員編號
	

	聘僱期間
	

	核定留職停薪
	事由
	□因病   □育嬰   □兵役  

□其他(請詳述)：                        



	
	期限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復職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備

註
	本校工作規則第二十五條：

奉准留職停薪者，應於留職停薪期滿前以書面提出復職申請，並於本校核定生效之日起正式上班，逾期未申請者，視同辭職。

員工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申請復職時，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不得拒絕：

1、 歇業、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2、 本校依法變更組織、解散或轉讓者。
3、 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者。
4、 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受僱者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者。

本校因前項各款原因未能使員工復職時，應於三十日前通知之，並應依法定標準發給資遣費或退休金。

	申 請 人
	
	單位主管
	

	人 事 室
	（員額）
	（保險）

	
	（組長）
	（主任）

	校    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專案工作人員 留職停薪復職報到單

	計畫編號
	
	單位名稱
	

	姓   名
	
	員工編號
	

	復職日期
	     年     月     日 
	月 薪 資
	元 

	委託辦理
	因上班地點在           縣、市，委託                  (請簽章)辦理報到手續。

＊上班地點在台中以北或台南以南者，得由計畫主持人決定採委託辦理報到，計畫主持人或委託代理人應將注意事項部分轉達受僱人知悉。

	具結：

本人具結如下，若有違反或不實之情事，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

1.本人聲明非屬進用時之機關首長或其上級機關首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亦非屬進用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若有違反或不實致學校違法迴避進用規定者，學校得終止僱用。
2.相關管理規定請至人事室網頁/法規/專案人員管理下載參閱。

3.員工代號除另行編列號碼外，請填總務處出納組發給之匯款代號。

4.請依規定於上班首日早上至人事室辦理勞、健保加保，如計畫經費尚未核撥，請計畫主持人專案簽請由計畫節餘款或自覓經費來源借支款項預支用人費用。惟如於到職後，因未辦妥僱用手續暨報到程序致未辦理加保者，所衍生之法律責任非可歸責於校方，應視原因由計畫主持人及受僱者承擔。

5.離職前應依規定辦理離職手續，未辦妥離職手續致本校溢繳勞、健保費、離(退)職金或有損害本校利益之情事者，由計畫主持人及受僱者依法負損害賠償或補償責任。

本人(受僱人)業已詳閱報到時之相關說明並覈時填寫本表：
                                                            (請簽章) 

	用人單位主管

（計畫主持人）
	人事室
	主計室
	總務處出納組

	
	（員額）
	（勞健保加保）
	
	


*請於復職首日（早上）檢附核准之「專案工作人員留職停薪復職申請書」至人事室辦理報到，正本請於當日送會相關單位核章後送人事室。

